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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公費生培育情形說明



人口與土地

資料來源：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人口數(113年12月)；內政部戶政司：離島地區人口數(113年12月)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標示處

分布15縣市
  原鄉：30山地鄉

25平地鄉
  離島：18鄉鎮

土地面積占47.7%

• 原住民族61.2萬人(2.6%)

‣都會區51.11%
‣平地鄉21.73%
‣山地鄉27.16%

• 離島地區28萬人(1.2%)

人口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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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餘命之比較

113年10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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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112年全國簡易生命表、全體原住民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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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之醫療/衛生機構統計

項目
醫學
中心

區域
醫院

地區
醫院

診所 合計

原
鄉

山地 0 0 0 64 64

平地 1(花慈) 3 14 412 430

離
島

澎湖 0 0 3 73 76

金門 0 0 1 53 54

連江 0 0 1 0 1

琉球 0 0 0 6 6

綠島 0 0 0 1 1

合計 1 3 19 609 632

項目 衛生所 衛生室

原
鄉

山地 31 159

平地 25 39

小計 56 198

離
島

澎湖 11 9

金門 6 0

連江 4 0

琉球 1 0

綠島 1 0

小計 23 9

總計 79 207
資料來源：醫事管理系統(114年3月更新)

醫療資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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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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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山地原鄉及離島地區醫護人力分布每萬人口執業比

已有逐年遞增 但尚低於全國平均

全國西醫師每萬人口23.60

全國護理每萬人口82.42

資料來源：醫事管理系統(114年3月更新)
*計算方式：每萬人口醫事人員數=醫事人員數/(114年2月底人口數/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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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療
有效性

部落健康營造計畫

就醫交通費補助計畫

原鄉/離島健康照護

行動計畫

空中轉診後送

航空駐地專案

2.醫療
可負擔性

1.資源
可近性

衛生所重修建

醫療設施設備

遠距視訊會診/醫療

公費生

養成與留任

醫療照護
資源平等

政策目標與策略

救護即時化

醫療在地化 照護多元化

(以外加名額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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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第5期
(111-115年)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原住民族、離島及偏鄉地區醫事人力需求推估暨
養成計畫第5期（111-115年）規劃」
✓召開專家會議(公衛、醫管、醫政、社工及實務)
✓評值養成計畫第4期執行成效
✓養成計畫第5期規劃
✓與國際比較對原民離島醫事人員培育供需策略
✓建立原鄉離島公費生人力供需參數

•109.9-12原民及離島地區衛生局

盤點與推估養成計畫第五期培育需求

•109.12.8 & 110.1.8召開養成計畫第五期
培育需求討論會
✓原鄉及離島衛生局說明培育需求推估基準
✓專家學者列席討論與指導
✓確認原鄉及離島衛生局提報之培育需求

•110.5.10 養成計畫第5期草案自評會議

✓第5期(111-115年)預培育計600名

•110.6送行政院審查、110年9月29日行政院核定
•110.10.7日公告第5期計畫並轉知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15
個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衛生(福利)局

委託專業協助
規劃養成計畫第5期並建立人力監測指標

地方盤點與推估需求

需求決定與分配

自評審查會議

行政院審查核定

計畫核定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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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養成計畫培育成果

◼ 培育人數: 58-113年已培育1,564名公費醫事人員。

◼ 養成計畫公費醫師留任率：服務期滿留任約7成。

項目
學士班 碩士班

醫師 牙醫 護理 藥師
其他醫事
科系

專科護理師

原鄉籍 353 91 207 29 56

106
(無籍屬限制)

離島籍 381 74 132 38 67

偏鄉籍 25 3 2 - -

合計 759 168 341 67 123 106 共計1,56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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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6校

【中部】
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南部】
國立成功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義守大學

【東部】
花蓮慈濟大學*

【北部】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防醫學院
臺北醫學大學
馬偕醫學院
輔仁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

【離島】
國立金門大學

註：「*」 為專師碩士公費生培育學校

養成培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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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公費生資訊管理平台
 (111年增修專科護理碩士公費生＋醫事司重點科別培育公費生)

— 建立從招生、簽約、就學、訓練及分發返

鄉服務等各階段一條龍服務。

— 整合追蹤管理暨、輔導及提供衛生所職缺

情形，協助公費生覓得服務地點。

— 行政作業端

1) 培育學校核銷作業

2) 公費生履約狀態管理

3) 相關統計報表

公費生資訊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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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生輔導計畫

 公費生輔導計畫：

— 委託原住民醫學學會辦理輔導計畫

— 為提升文化敏感度與返鄉認同感，於113年

辦理成果如下:

— 4場文化培養課程，66人參加

— 2場領導力培養課程，51人參

— 8場見習活動，共30人參加

— 建立公費生交流網絡及線上諮詢

— 與4家培育學校建立合作模式

— 114年度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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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在學/訓練/服務規定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4-6年不等)

養成公費學生應填妥資料表、保證書及簽訂契約，由本部依教育部規定之修業
年限，提供在學期間之各項費用。

※養成公費學生受領之公費一覽表

項次 各項費用 補助標準/每學期

1 註冊費 依各校註冊時之收費標準支應

2 住宿費 上限18,000元

3 膳食費 3,250元/月× 6月=19,500元

4 零用津貼 3,500元/月× 6月=21,000元

5 課業費 1,000元/學期

6 書籍費 4,000元/學期

7 制服費 2,500元/學期

8 返鄉旅費 每名公費生一學期支付來回一趟次為限

(依票根核實支付，上限5,000元)

9 應屆畢業生 旅
行參觀費

3,000元/次，於最後一學期支付一次

10 寒暑修課業輔
導費

支付公費學生因課業問題所需之寒暑修課業費用， 修課通過者，得依各
校收費標準，核實支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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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4-6年不等)

 公費待遇發放原則

➢ 公費待遇，由本部撥款各校轉發

➢ 每年約於4-5月／11-12月間發放

 需延長受領公費待遇之情形

➢ 需延長服務期間：同延長受領公費待遇之期間

1. 修業超過規定年限且無力負擔時。

2. 為取得醫事人員考試應試資格，進修所需之相關費用。

 公費學生除受領本部公費外，不得受領其他〝具服務
義務〞之獎學金或其他給付；如與本部簽訂之契約生
效前已受領者，應優先履行本部之服務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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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4-6年不等)

 繳還受領公費之情事

➢ 自行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

➢ 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

➢ 轉入非醫事科系者

 停發公費待遇之情事(已受領之公費，免除繳還)
➢ 在學期間死亡者

➢ 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大傷病

➢ 不可抗力之事故或其他重大事由

17

• 繳還受領公費係指在學期間享領之公費，不含補助培育學校
之教學設備補助費

• 以1:1方式計算(不計利息)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4-6年不等)

 公費畢業生於服務前應自行覓妥訓練機構，向本部
申請分發訓練。

 未完成服務義務前，醫事人員證書正本由本部保管，
作為履約之保證。本部發給加蓋戳記之醫事人員證
書影本一份，以供辦理銓敘及執業登記用。

 醫事人員證書未依前項規定繳送本部保管前，本部
得拒絕受理公費畢業生申請分發服務。

 醫事人員證書歸還之條件：服務期滿。

 公費畢業生申請執業登記，均應報經本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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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4-6年不等)

 醫學系及牙醫學系公費畢業生

➢ 一般醫學訓練(PGY)：2年

➢ 專科訓練機構(依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認定)受專科醫師訓練
✓ 醫學系：急診(4年) 、內(3年)、外(4年)、婦(4年)、兒(3年)、家醫(3年)

                    ／地方衛生局評估並報本部專案核定之特殊醫療需求專科

✓ 牙醫學系：家庭牙醫科、兒童牙科及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

                       ／地方衛生局評估並報本部專案核定之特殊醫療需求專科

✓ 無法於核定期限完成訓練或尚未取得甄審資格者，經戶籍所在地衛生局同意，
得延長訓練最長2年為限

✓ 專科醫師訓練年數+延長訓練年數合計不得逾6年

 其他學系公費畢業生

➢ 應在專科醫師訓練醫院、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 本部所屬醫院
接受訓練

➢ 訓練期間：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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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 分發

公費畢業生完成訓練後，應向簽約時戶籍所在地衛生局辦理報到，
由衛生局協助洽妥機構並檢具證明文件，向本部申請分發服務

公費畢業生於訓練期滿後逾６個月，仍未覓妥服務機構申請分發
服務者，得由本部逕行分發

分發原則：以簽約時戶籍所在地縣市之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離
島地區衛生所或公立醫院為優先

服務年限：自111學年入學之醫學系公費生服務年數為10年，其
他醫事科系同就讀學校所訂之修業年限

受領公費延長修業年限者，需依公費待遇之期間延長服務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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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訓練/分發服務行政作業流程

公費生提報申請

1.填具訓練/分發服務申請

書(要簽名或蓋章)

2.檢具訓練/分發服務單位

同意聘用相關佐證資料

(如雇用契約書影本)

衛生福利部審查

依據公費生入學時適

用之管理要點規定進

行訓練/分發服務申請

之審查

符合管理要點規定

函發同意核備函

正本:公費生

副本:戶籍地縣市衛生局、
訓練/服務醫療機構及
當地衛生局

不符管理要點規定

函發不同意核備函

正本:公費生

副本:戶籍地縣市衛生局

、訓練/服務醫療機構
依審查意見

補件及重提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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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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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籍公費畢業生分發順序
簽約時戶籍所在地縣市之: 

1.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

2.非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參考下頁附表)

3.本部專案認定並公告之偏遠地區醫院，且以公告順位之公立醫院為優先。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4.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若無法依前項順序覓妥分發，得檢具證明文件之順序如下：

1. 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

2.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本部所屬醫院。

3. 本部專案認定並公告之偏遠地區醫院，且以最新公告順位之公立醫院為優先。

4.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長期照顧管理中心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 本部專案核准之支援山地鄉之醫院。

6. 依本部補助醫事人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要點規定於山地原住民族地區自行開業。

均無缺額時—依離島籍順序分發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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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一覽表

✓ 附表:醫學系及其他醫事科系(不含牙醫系) ✓ 附表:牙醫學系
縣 市 鄉 鎮 區

宜蘭縣 冬山鄉、五結鄉、三星鄉

新北市
石碇區、平溪區、貢寮區、坪林區、石門區、

雙溪區、萬里區、三芝區

桃園市 觀音區

新竹縣
橫山鄉、芎林鄉、寶山鄉、北埔鄉、峨眉鄉、

新埔鎮

苗栗縣 造橋鄉、西湖鄉、三灣鄉

臺中市 大安區

彰化縣
線西鄉、福興鄉、芬園鄉、埔鹽鄉、田尾鄉、

芳苑鄉、溪州鄉、大城鄉

南投縣 國姓鄉、鹿谷鄉、中寮鄉

雲林縣 大埤鄉、元長鄉、水林鄉

嘉義縣 六腳鄉、東石鄉、鹿草鄉、大埔鄉、番路鄉

臺南市
七股區、將軍區、南化區、龍崎區、大內區、

北門區、楠西區、左鎮區

高雄市
田寮區、永安區、六龜區、甲仙區、杉林區、

內門區

屏東縣 萬巒鄉、崁頂鄉、竹田鄉、車城鄉、枋山鄉

註：本表係參照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施行區域，並視每年最新公告配合調整施行區域。

縣 市 鄉 鎮 區

新北市
石碇區、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

貢寮區

新竹縣 橫山鄉、峨眉鄉

苗栗縣 三灣鄉、頭屋鄉、西湖鄉

臺中市 石岡區

彰化縣 竹塘鄉

南投縣 中寮鄉、集集鎮、鹿谷鄉

雲林縣 口湖鄉、二崙鄉

嘉義縣 番路鄉、大埔鄉、六腳鄉、東石鄉

臺南市
左鎮區、南化區、龍崎區、將軍區、

北門區、山上區

高雄市 田寮區、杉林區、甲仙區、內門區

屏東縣
竹田鄉、崁頂鄉、新埤鄉、佳冬鄉、

枋山鄉、車城鄉

註:本表係參照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
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行計畫」施行區域，並視每年最新公
告配合調整施行區域。 23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 離島籍公費畢業生分發順序

簽約時戶籍所在地縣市之:
1. 離島地區衛生所(室)或公立醫院。

2. 非離島地區衛生所或公立醫院。(參考下頁附表)

3. 離島地區長期照顧管理中心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若無法依前項順序覓妥分發，得檢具證明文件之順序如下：

1. 本部專案認定並公告之偏遠地區醫院，且以公告順位之公立醫院為優先。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51-81083-104.html)

2. 離島地區衛生所(室)或公立醫院。

3. 簽約時戶籍所在地縣市之離島地區，馬公市以外且未有公費生開業並經衛生局審查
同意之轄區，得申請自行開業。

24

均無缺額時—依原住民籍順序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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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期間

25

附表:非離島地區衛生所
或公立醫院一覽表

註：本表係參照管理要點附表一至附表三內容訂定，並視附表二及附表三每年最新調整之施行區域，配合
調整本表所列得申請分發之鄉鎮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 其他規定

調整服務機構

分發服務後1年內，不得調整服務機構。但服務所在地衛生局
因業務需要事先報本部同意者，得在縣市內調整之。

在原機構服務1年以上且經服務所在地衛生局同意者，得向本

部申請調整服務地區(仍應依原分發規定順序)。
支援其他醫療機構

應經服務機構同意，並核轉本部同意。支援時間，每週不得
逾4個時段(一時段以4小時計)。但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間
相互支援者，不在此限。超時支援者，其超時部分不予 採計
為服務年數。

展緩或免除服務義務：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抗力之事故， 致
喪失工作能力者（需經本部核准）

26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 限制規定

未經本部核准，不得選服志願役或志願留營

不得私自在外兼職或開業，違反者，其在外兼職或開業 
期間之服務年資不予採計。

不得以自費方式出國留學。

受撤銷或廢止醫事人員資格者，應即停止執業。

27



進修項目 程序及規定

1.公費留學
2.服務機構 
薦送出國
進修

1. 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並向本部辦妥展緩服務及保證手續。
2. 留學期間不予採計為服務年資。

3. 留學期滿返國後，須履行服務義務。
4. 留學期限屆滿，自費方式延長留學修業年限者，應報經服務機

構核轉本部同意，始得為之；延長留學進修期間，不得逾２年。

研究所碩士
班學位

1. 經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後，始得報考。
2. 經錄取進修者，應辦理展緩服務，且展緩服務期間以不超過

２年為限。
3. 進修時間，係利用下班或假日，且不影響服務者，得免辦理

展緩服務。

1.申請大學
其他醫學相
關科系 
2.在職訓練
班進修者

1. 經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同意後，始得報考。

2. 考試錄取須辦理展緩服務者，應報經本部同意，其進修期間之
服務年資，不予採計。

3. 就讀其他醫學相關科系畢業後，其尚未償還公費年資部分 ，可
採原接受公費待遇科系應服務年資繼續服務，或轉換繼續進修
之科系，按比例償還公費年資。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 進修

28

公費
留學
進修

國內
升學

申請
在職
進修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2-6年不等)

服務期間

公衛培育或接受訓練

29

進修項目 程序及規定

志願從事公
共衛生培育
計畫

1. 應報經本部同意。
2. 從事公共衛生工作期間，得採計為服務年數。但最長以採計

２年為限。

至其他醫療機
構接受急、重
症及流行病學
等相關醫療專
業訓練

1. 由服務機構事前報經本部同意。
2. 訓練期間得採計為服務年資，訓練期滿後仍須回原服務機 

構服務。

訓練或服務期
間參加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

1. 參加公務人員考試者須經訓練或服務機構核轉本部備查。 
2. 經考試及格並接受公務人員實務訓練期間，得採計為訓練或

服務年數。
3. 實務訓練期滿後，應即繼續接受訓練或服務。

接受
專業
訓練

公衛
任務

接受
公職
訓練



期間 情況 賠償

在學期間 休學、退學、轉入非醫事科系者 受領之公費(不含補助學校之補助費)

畢業後
逾12年仍未取得醫事人員證 照
者

1.在學期間所享領之公費
2.按週年利率5%計算利息

訓練/服務
期間

違反法律受免職或停職處分，致
10年內無法繼續服務者

1.在學期間所享領之公費
2.按週年利率5%計算利息
3.賠償金額得依已服務年數按比例扣減

受撤銷或廢止醫事人員資格者

不依規定履行服務義務或未達規
定年限而離職者

應依其未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例，

賠償在學期間享領之公費總金額之4倍罰款。
(賠償金額得依已服務年數按比例扣減)

 罰則

30

在學期間
(4-6年不等)

訓練期間 服務期間
(2-6年不等)



Q A

是否保障未來服務具公務人員身分 本計畫並無保障具公務人員身分，需視服務機關錄用資格而定。

是否能選擇其他專科訓練 本計畫係維持基層醫事人力，然倘地方醫療狀況之需，得依規定專
案辦理。

可否轉入其他醫事相關科系
原則上不得任意轉系，然因不可抗力之情事(如學校關閉)，經當地衛
生局評估並取得本部審核同意後，依各校轉系規定辦理，本部僅就
公費生資格進行審定。

延長畢業年限之申請方式 倘欲申請延長公費待遇，須填具延長服務同意書，另自費者，得由
學校來函說明即可。

原住民籍公費生於簽約後，因故喪失
原住民身分，是否仍保有公費生資格?

如於簽約後因故喪失原住民身分，仍應履行入學時簽訂之契約，不
因身分喪失而終止契約。

畢業後考取醫事人員證書又完成臨床
訓練，分發服務地點規定是要依簽約
時的要點規定或可以選擇最新要點規
定?

1.分發服務地點規定，以入學年度簽約時之管理要點規定為主。

2.為利公費生履約本從新從優原則精神，同意可選擇依申請分發當時
最新管理要點之分發服務規定辦理。惟新舊規定之從新從優原則之
適用，仍應一體適用該規定，不得割裂適用，故公費生亦須簽寫切
結書，日後如有服務單位調整須依該新規定辦理。

CHAPTER 3 Q&A  熱門排行

31



謝謝聆聽

• 相關資訊可洽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原住民族及離島健康服務專區/ 地方養成醫事
人員培育及返鄉服務業務  
https://dep.mohw.gov.tw/DONAHC/np-
1050-104.html

• 也可以加入衛福部的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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